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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熊猫金控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财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专项说明

利安达专字[2026]第 0227号

熊猫金控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对熊猫金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熊猫金控公司”）

2025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于 2026年 4月 29日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

审计报告（报告编号：利安达审字[2026]第 0489号）。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号——非标准审计意见及

其涉及事项的处理》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监管规则适用指引

—审计类第 1号》的相关要求，就相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审计报告中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内容

1、如财务报表附注五、6所述，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熊猫金控公司

小额贷款账面余额 3.28亿元，已计提贷款损失准备 3.28亿元。前述事项形成于

2024年及以前并延续至本期，截至财务报表批准报出日，公司未能提供有效的

借款人信息、借款合同资料及还款能力相关证据，我们无法就相关小额贷款债权

的真实性、完整性以及减值准备计提的充分性、准确性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

据，无法确定上述事项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

2、如财务报表附注五、4（2）③A及附注十四、2（15）所述，熊猫金控

公司小额贷款债权转让业务与公司账面定期存款质押担保、资金置换及预付款项

挂账等相关事项形成于 2024年及以前并延续至本期。截至财务报表批准报出日，

公司未能提供上述小额贷款债权转让及相关资金安排的履约、合规、业务背景及

交易对手等相关资料。我们无法就相关小额贷款债权转让业务的真实性、相关资

金安排的合规性，以及对应债权减值准备计提的充分性、准确性获取充分、适当

的审计证据，无法确定上述事项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

二、发表无法表示意见的理由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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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合并财务报表整体的重要性水平

我们在执行熊猫金控公司 2025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工作时，依据《中国注册

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221号——计划和执行审计工作的重要性》，对于以营利为

目的的企业，利润是大多数财务报表使用者最为关注的财务指标。因熊猫金控近

三年利润波动较大且本年度扭亏为盈的情况，我们初步确定以熊猫金控公司近三

年税前利润绝对值平均数作为选取的基准。将该基准乘以 5%，由此计算得出的

合并财务报表整体的重要性水平为 1,236万元（取整）。

（二）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的理由和依据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

意见》第七条“当存在下列情形之一时,注册会计师应当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

保留意见：（一）根据获取的审计证据，得出财务报表整体存在重大错报的结论；

（二）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不能得出财务报表整体不存在重大错报

的结论。”的规定,以及第十条“如果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作为形

成审计意见的基础，但认为未发现的错报（如存在）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

重大且具有广泛性，注册会计师应当发表无法表示意见”的规定，我们认为上述

事项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且具有广泛性，因此，我们出具了无法表示

意见的审计报告。

三、无法表示意见涉及的事项中是否存在注册会计师依据已获取的审计证

据能够确定存在重大错报的情形

由于未能就无法表示意见涉及事项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我们无法确

定无法表示意见涉及的事项是否存在重大错报。

四、无法表示意见涉及相关事项对报告期内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

金流量的影响

由于未能就无法表示意见涉及事项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我们无法确

定相关事项对报告期内熊猫金控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影响可能

的影响金额。

五、上期导致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在本期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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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猫金控公司 2024年度（以下简称上期）财务报表由我们审计，并出具了

利安达审字[2025]第 0454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上期导致无法表示意见

的小额贷款真实性与减值、定期存款质押与资金置换、股权收购及烟花采购名义

应收款项减值等事项，截至 2025年末仍无实质性进展，相关审计证据无法获取，

事项影响持续存在。

上述专项说明仅限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监会内部使用，不得作任何形

式的公开发表或公众查阅，或作其他用途使用。

（此页往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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